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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罪质为危害公共安全，不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之间须具有刑法意义的因

果关系，且危害公共安全，不能仅以不报、谎报行为而认定成立本罪。确定本罪的主体应当结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司法解释。本罪罪过形式为过失，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主观心态，对行为人应以相应的故意

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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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中，经济高速发展和制度

建设相对落后的矛盾比较突出。保证转型时期社会稳

定持续发展的简便方式，便是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入罪，希翼以此遏制各种危害行为的发生。我国最近

几年重、特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了重大损失。出于加强管理、保障人权的需要，

国家加大了对安全事故的查处力度，而且还制定了相

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但由于对利益的一味追求和政绩

考核等相关因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不少相关责

任主体千方百计设法隐瞒——不报或者谎报安全事

故。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新规定的“不报、谎报安全

事故罪”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与故意杀人、抢劫等罪相比，本罪还是一个“婴

儿”，理论与实务界对之研究甚少。而现实中，不报、

谎报行为又相对较多，情况甚是复杂，因此，需要针

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以概之。对本罪进行

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安全事故”的范围，进而确定

哪些主体对这些事故负有报告义务；在此基础上，分

析本罪的危害行为，并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 
 

一、安全事故的范围 
 

对本罪的理解，首先涉及“安全事故”的范围。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在 2006 年 7 月印发了《生产安

全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未遂伤亡事故信息处置办法(试
行)》中规定了“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未遂伤亡事故范

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矿山安全生产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解

释》中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的范围。但是，本罪

的成立范围不应限于上述《通知》和《司法解释》所

规定的安全事故范围。上述《通知》和《司法解释》

规定的是重、特大安全事故，而刑法第 139 条之一规

定的是安全事故，显然，安全事故的外延宽于重、特

大事故的外延。 
有学者认为，安全事故包括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

公共安全罪中规定的所有与安全事故有关的犯罪，但

第 133 条和第 138 条除外，因为这两条已经将不报告

作为了加重处罚或者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1](25)也有

学者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事故负次要责任者同

样负有报告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贻误了事

故的抢救，亦可构成安全事故不报罪。因此，交通安

全事故，同样应包括在第 139 条之一所述安全事故之

列。就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而言，无论事故发生前

相关报告义务人是否按规定履行了报告义务，都不排

除事故发生后其报告的义务，所以刑法第 138 条教育

设施重大安全事故同样应属于第 139 条之一所说的安

全事故。[2](12) 

交通肇事罪中的“报告行为”与不报、谎报安全

事故罪中的“不报、谎报行为”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报

告行为。交通肇事行为中的报告，是指当交通事故发

生后，肇事者应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救助措

施；如若不报，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而不报、谎报安

全事故行为中的报告，是指安全事故发生后，义务主 
                                  
收稿日期：2008−12−30;   修回日期：2009−03−25 
作者简介：李林(1980−)，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基础理论.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5 卷 

 

354 

体应当及时、如实报告，以便有关主体采取有效的措

施，防止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一般情况下，交通肇

事行为一旦发生，危害结果基本固定，危害结果不会

向第三者蔓延，这时就不存在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中的报告前提；而在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所指的安

全事故中，危害结果可能进一步蔓延扩大，就此，法

律赋予一定主体负有报告义务。既然两罪中的报告性

质并不相同，那么两罪就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但在

交通肇事行为中，如果危害结果有继续向第三者蔓延

的可能，肇事者仍然负有报告义务。对于教育设施重

大安全事故，当安全事故发生后，如果行为人不报、

谎报贻误了事故抢救，情节严重，应当构成本罪。教

育设施危险的不报告不同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中

的不报，两个报告的对象各不相同，性质各异。 
有学者认为，安全事故不应包括造成实害结果的

危险状态。因为，在此情况下，如果有关人员明知存

在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状态而不采取措施防止实害 
结果的发生并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实害结果的话，

就应当与实施造成实害结果行为的责任人一起构成 
相关的安全事故犯罪，而不可能构成本罪。[3](16)笔者

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首先，明知存在危险状态

而不采取措施阻止，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其与造成

危险状态的人构成相关安全事故的共同犯罪。如，销

售者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发现产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

缺陷时，就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其与造成这种危险状

态的生产者构成相关犯罪。对此，本文将在报告主体

中详细论述。其次，安全事故并不仅指实害结果。当

有发生实害的危险状态时，责任主体也应该及时报 
告，以便相关主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

而这也符合本罪的立法意图，即阻止危害结果继续扩

大。如果安全事故仅指实害结果，便不能及时、充分

地保护法益。且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当生

产者、经营者发现产品有缺陷时，负有及时召回的义

务，而在召回前，这些缺陷产品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

如，刹车装置有缺陷的汽车。如果把危害状态排除在

安全事故以外，显然与其他部门法不相协调。 
安全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在所难免。如果

对这些结果都追究责任，生产无疑将会陷入停滞。但

法律不能为此而忽略对公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为了

在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中力求平衡，新过失理论由过

去的结果预见义务转向结果回避义务，即当存在危害

结果时，行为人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该危害结果发 
生。古典刑法处罚的是实害犯，以对法益造成现实侵

害作为既遂标准。在当代，基于对公众生命与健康威

胁的预防需要，结果被扩张解释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

胁[4](131)。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出于法益保护的需要，

过失危险犯理论应运而生，即只要行为人过失对法益

造成侵害的危险也构成犯罪。对此，我国《刑法》分

则已有规定。既然已经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危险，为

了保护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赋予行为人

保护义务并无不妥。 
因此，我们认为，本罪中的安全事故，应指日常

生活中可能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并不仅限于

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章中的安全事故。安全事故不仅包

括已经造成实害结果的事故，也包括已造成危险状态

的事故。 
 

二、报告主体的确定 
 

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安全事故发生后，

相关责任主体负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  
如实履行这种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 
此，本罪应是纯正的不作为犯。作为纯正的不作为犯

罪，安全事故发生后，我们需要确定报告的主体，即

作为的义务主体。 
《安全生产法》第 70 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本单位负责人。”第 71 条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事故情况不得隐瞒不报、

谎报或者拖延不报。”因此，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单位

负责人、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负责人和政府负责人均负

有如实报告的义务。在法律对报告的义务主体已作明

确规定的情况下，发生安全事故后，责任主体必须如

实报告。如若不报告，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论者从区分职责与义务的角度认为，将那些只

负有报告义务而不具有报告职责的事故现场人员纳 
入本罪的主体范围就背离了刑法第 139 条之一的规

定。[3](16)职责和义务在字面含义上也许有一定的区 
分，但把对字面含义的理解来作为确定报告义务的主

体并无裨益。针对一定的行为，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

当然具有报告职责。在此语境下，义务与职责的意义

等同。在实际案件中，事故现场人员违规操作，造成

安全事故而不报告，完全可能贻误事故抢救而造成对

公共安全的侵犯。《安全生产法》规定，事故现场主体

负有报告义务。安全事故发生后，其就负有如实报告

的职责，刑法并没有任何理由把该主体排除在外。因

此，把事故现场有关人员排除在本罪主体之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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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矿山

安全生产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解释》规 
定，刑法第 139 条之一规定的“负有报告职责的人 
员”，是指矿山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实际控制人、

负责生产经营管理的投资人以及其他负有报告职责 
的人员。由此推知，生产单位的负责人、直接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负责生产经营管理的投资人以及其他负

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也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在《生产安全重大事故和重大

未遂伤亡事故信息处置办法(试行)》中规定，省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接到或查到

事故信息后，要及时报送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总局)调度统计司，可先报送事故概况，

有新情况及时续报；总局接到一次死亡(或下落不

明)10 人以上特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或社会影响严

重的重大事故、重大未遂伤亡事故，要按规定报送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因此，各级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也可成为本

罪的主体。但是，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各级政府负责人和各级生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人，不报、谎报安全事故，贻误事故抢救的，也构成

渎职罪。故当他们不报、谎报安全事故，贻误事故抢

救，情节严重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

他们应以相应的渎职罪定罪处罚。 
综上所述，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有：事故现场有关人员、

单位负责人。其中单位负责人包括生产经营单位的负

责人、实际控制人、负责生产经营管理的投资人。 
现在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些制造行业，

当企业生产、制造的产品具有缺陷，有危害他人生命

健康、财产安全的危险时，该企业却不报、谎报，最

终由于其不报、谎报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扩大。如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粉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该

单位负责人是否构成本罪的主体？即对其先前行为所

引起的危害结果，行为人是否具有如实报告的义务？

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分不同的情况区

别对待。如果该企业从事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但偶然

在其生产环节中发现了足以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 
生命或者财产安全的缺陷产品时，行为人就应当如实

向社会公布这些信息，并负有及时召回这些产品的义

务，以避免危害结果扩大，从而贻误对事故的抢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经营者

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

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

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因此，如果经营者

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可能对人身、

财产造成危害并危及公共安全时，经营者就负有如实

报告的义务，如果经营者不报、谎报，贻误事故抢救，

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本罪的主体。但是，如果该企

业以非法目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产品一般不符

合产品质量标准而具有危害性，这种危害性是其违法

行为的延续。故对这种延续性危害状态的评价应包括

在其先前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中，不再对其科以报

告义务。因此，这种情况下，该企业的直接负责人并

不具有本罪的报告义务，而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三、危害行为的认定 
 

认定本罪的危害行为，首先需要确定“不报、谎

报行为”的实质内涵。对于不报或者谎报行为，除了

报告义务人应当报告而不报、谎报以外，还应当包括

负有报告义务的人采取贿赂、暴力、恐吓等方式阻止

其他负有报告义务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报告。

此外，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对生产日志、单位日常管

理情况和工作安排等记录进行篡改，隐匿罪证，从而

逃避报告义务的，也应视为不报、谎报行为。 
其次，须以不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之间

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仅凭行为人没有

如实报告就认定其贻误事故抢救。对此，我们分以下

几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安全事故发生后，危害结

果已经发生，且无法挽回，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没有

报告或者谎报；第二，安全事故发生后，危害结果还

没有完全出现，但即使采取救助措施，危害结果也无

法避免，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没有报告或者谎报；第

三，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没有及时

报告或者谎报，但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已采取积极措

施进行抢救，但最终未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第四，

安全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误以为危害结果不会继续扩

大，而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也没有如实报告，从而

贻误事故抢救，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上述四种情况是属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的危害行为，必须结合本罪罪质进行认定。根据我国

刑法理论通说，“各种具体的犯罪，总是隶属于某一类

罪，而刑法对类罪的同类法益内容都作了明确或提示

性规定，明确了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便可以通过同

类法益的内容，大体上明确分则具体条文所要保护的

法益内容。”[5](139)由此反推，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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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本罪应该具有危害公共

安全的性质。既然如此，本罪的危害行为就必须符合

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质。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客体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故认定本罪危害行为必须以不报、谎报行为是否

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标准，而

不能仅以行为人没有履行如实报告义务为准。不报、

谎报行为与公共安全的侵犯必须具有刑法的因果关

系。 
依据本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质的认定，认定本罪危

害行为必须依次确定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行

为人是否具有不报或者谎报行为；其次，行为人不报

或者谎报行为是否贻误事故的抢救；最后，不报或者

谎报行为贻误事故抢救，是否危害公共安全。以上三

点是认定本罪危害行为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依据

以上三个标准，检视上述四种情况，答案不言而喻。 
对第一种情况，安全事故发生后，危害结果已经

发生，且结果已经无法挽回。无论行为人是否报告，

也无论当事人或者政府采取其他任何措施，都无济于

事。因为抢救已经变为无效，所以不报或谎报行为并

没有贻误事故抢救。既然抢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那

么，不报或者谎报行为并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

侵害或者威胁。故第一种情况的不报、谎报行为不是

本罪的危害行为；对第二种情况，危害结果还没有发

生，但即使采取救助措施，也不能避免严重危害结果

发生，此种情况下，贻误事故抢救与不报、谎报行为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事故发生后，抢救

行为对救助并不能产生实质意义的帮助，危害结果的

出现并不因抢救行为的施行与否而发生改变。正因为

危害结果的发生完全是因为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所 引
起。故这种情况下的不报、谎报行为也不是本罪的危

害行为；对第三种情况，安全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

虽然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但是，毕竟行

为人没有及时报告或者谎报，相应机关由于错误信息

而没有及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最终贻误事故抢救

且危及公共安全。如果行为人及时报告，有关单位基

于自身地位及条件完全可以调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

源进行救助。与其报告对象的单位相比，报告义务人

的救助手段毕竟有限。如果报告义务人及时、如实报

告，危害结果被阻止的机会至少比报告义务人自己阻

止的机会大一些。但是报告义务人却轻信自己能够避

免，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因此，不报或者谎报行

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故，这

种不报、谎报行为应是本罪的危害行为；第四种情况

最为我们熟悉。安全事故发生后，报告义务人误以为

危害结果不会继续扩大，而没有如实报告，但最终却

导致严重结果发生。危害结果与不报或者谎报行为之

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这种情况下的不报、谎报

行为是本罪的危害行为。 
因此，认定本罪的危害行为，应从实质意义判断

不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

义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报、谎报行为没有导致危害结

果扩大，而危害公共安全，就不是本罪的危害行为。

这是本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质的客观要求。 
然而，不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之间除了

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外，还须情节严重才构成本

罪。既然理解不报、谎报行为与贻误事故抢救需要结

合本罪罪质，那么对“情节严重”的理解也应该结合

罪质。从罪状规定看，只有当不报、谎报行为贻误事

故抢救，且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一般而言，贻误

事故抢救是指耽误对生命、财产抢救的最佳时机，危

害结果可能继续扩大，或危害结果进一步恶化。“情节

严重”是指在危害结果可能继续扩大，或危害结果可

能进一步恶化的基础上，导致对生命、财产的更大威

胁或者侵害。只有这样理解“情节严重”，才符合本罪

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质。有学者认为，对本罪中的“情

节严重”，既包括报告失职行为导致贻误抢救时机，致

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也包括诸如虽

然没有发生严重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是安全事

故的发生给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或使抢救成本加 
大、难度增加或者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等情况。[6](26)根

据上述对本罪罪质的论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成立必须以危害公共安全为

前提，如果不报、谎报行为没有危害公共安全，那么

其行为就不构成本罪。如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使

抢救成本加大、难度增加”还可认为是对不特定或者

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侵害，那么“对社会造成恶

劣影响”肯定不是对公共安全的侵害。因为“对社会

造成恶劣影响”仅仅是一种社会评价，这种评价并不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因此，因不报、谎报行为所导致

的恶劣社会影响不应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 

 

四、罪过形式的判定 
 

关于本罪的罪过形式，现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

识，争论较多。有学者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即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在安全事故发生后，明知有重

大伤亡人数、重大经济损失却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 
况，以致贻误事故抢救[7](31)；也有学者认为，本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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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

于自信的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复合罪过[8](41)；

也有学者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6](26)。 

我国《刑法》第 14 条明文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

结果的发生，是犯罪故意。本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罪，

发生安全事故后，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除了及时、如

实报告以外，还应当积极实施救助行为。按照犯罪故

意理论，如果行为人明知有重大伤亡、重大经济损失

却不报、谎报，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实施救助，行为

人对危害结果显然是一种希望或者放任的主观心态，

其罪过形式应为故意。本罪的罪质为危害公共安全，

如果行为人通过自己不报、谎报的行为希望或者放任

危重大伤亡、重大经济损失等危害结果发生，行为人

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法定刑来看，

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以故意罪过危害公共安全

造成实害结果的，都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报、

谎报安全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却为 7 年。从这个角度

来看，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与以故意罪过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法定刑并不相适应。因此，本罪的罪过形式

不应是故意。 
既然对重大伤亡、重大经济损失不能希望或放 

任，我们是否可以对不报、谎报行为持故意主观心态，

而把“情节严重”视为客观处罚条件呢？所谓客观处

罚条件是指，行为人对基本行为所持的罪过形式为故

意，但是对其超过行为人主观认识内容的客观超过要

素不需要认识，而这种所谓的客观超过要素就是客观

处罚条件。我国《刑法》第 14 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

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

害结果的发生，是犯罪故意。由此，构成犯罪故意，

必须以行为人对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有认识

为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没有

认识，那么就不能把这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否则，

就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因为对基本行为的认识并不意

味着对危害结果的认识，而故意犯罪对行为人处罚的

依据又是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为必要条件。在

此，客观处罚条件就与犯罪故意理论产生冲突。因此，

以这种理论来解决本罪的罪过形式不可取。 
那么，本罪的罪过形式是否又是复合罪过呢？所

谓复合罪过，是指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既有故意(限于

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复合罪过是刑法理

论界针对诸如丢失枪支不报罪等视为罪过形式“不易

确定”的情况而提出的理论概念。复合罪过理论首先

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总则只规定了犯罪故意

和犯罪过失两种罪过形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为此，

如认为我国刑法中存在复合罪过显然是违背罪刑法 
定原则的。既然刑法总则只规定了犯罪故意和犯罪过

失两种罪过形式，那么根据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刑

法分则中个罪的罪过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而不

能有其他。其次，复合罪过理论混淆了生活事实意义

的故意、过失与规范层面故意、过失之间的区别。对

生活意义的一些行为，行为人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包

含过失，或者主观心态根本就无法分清。但是，在刑

法规范层面上，刑法把罪过形式规定为故意和过失，

那么，从刑法规范层面认定罪过形式时，我们就只能

对号入座，把生活中的主观形式分别归类为规范论层  
面的故意或者过失。因此，复合罪过理论混淆了故意、

过失在不同层面的意义。既然在刑法规范层面没有复

合罪过的规定，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复合罪过的罪过形

式。因此，复合罪过理论在方法论上应受质疑。 
既然本罪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故意，那么，本罪

的罪过形式就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既可

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之

所以认为本罪罪过为过失在于，首先，本罪的最高法

定刑只有 7 年，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从我国刑法体

系出发，如果个罪的法定最高刑不超过 7 年，一般应

视为过失犯罪。 

其次，本罪危害行为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即(1)

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没有及时报告

或者谎报，但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已采取积极措施进

行抢救，但最终未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2)安全事故

发生后，行为人误以为危害结果不会继续扩大，而没

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也没有如实报告，从而贻误事

故抢救，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对第一种情况，

当安全事故发生后，行为人由于害怕处罚而不报或者

谎报安全事故，但行为人已积极组织各种人力、物力

进行抢救，相信通过自己的救助措施能够阻止危害结

果的发生，但终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未能阻止。既然

行为人已经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危害结果继续发生，就

足以说明其并没有希望或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发 

生的主观罪过。因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罪过

形式应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轻信自己的行为能够避

免危害结果发生。对第二种情况，安全事故发生后，

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危害结果不会继续扩大，因而不报

或者谎报，但最终因贻误事故抢救而导致危害结果发 

生。在这种情况中，危害结果的出现完全是由行为人

疏忽大意所造成，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并没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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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因此，行为人对该危害结果所持

的罪过形式为疏忽大意的过失。 
 

五、本罪的认定及与其他个罪的区分 
 

由于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因此，在认定直接

责任人不报或者谎报行为时，必须分清其对危害结果

的主观心态。如果报告义务人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

持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主观心态，由于其不报或

者谎报行为贻误事故抢救且情节严重时，对报告义务

人可直接以本罪处。因此，不能对凡是不报、谎报行

为都以本罪论处。如果报告义务人对危害结果并不持

过失罪过形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区分情况，分别定

罪量刑。 
安全事故发生后，报告义务人为逃避惩罚而不报

或者谎报，如果其已经认识到不报或者谎报行为可能

会对他人的生命或者财产造成损害或者威胁时，仍然

对危害结果听之任之，放任不管，这足以说明行为人

主观上并不排斥或者反对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对行

为人应以相应的故意犯罪论处。如 2001 年，山西发生

黑心矿主为了封锁矿难的消息，竟残忍地关闭了井下

工人逃生出口。在这个案件中，矿主关闭井下工人逃

生出口的目的是为了封锁矿难消息，而拒不报告。作

为矿主，其知道关闭逃生出口的后果，但是，其为了

一己之私而置他人生命于不顾。由此，矿主对危害结

果已经认识，并且放任该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对其

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而不能以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矿山

安全生产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解释》规 

定，“在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实施本解释第六条

规定的相关行为，帮助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

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对组织者或者积极

参加者，依照刑法第 139 条之一的规定，以共犯论 
处。”我国刑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

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

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在我国过失犯罪并

不成立共同犯罪。反之，如果能成立共同犯罪，就应

当是故意犯罪。既然上述司法解释认为，帮助负有报

告职责的人实施不报或者谎报行为以共同犯罪论处，

那么，该解释也就预设本罪应是故意犯罪这一前提。

从上文中我们已知，本罪罪过形式为过失。既然《司

法解释》成立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那么其正确性便

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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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ime of concealment and false reports about accidents 
 

LI Li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should combine the nature of law of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The behaviour 
of concealment and false reports about accidents and delaying accident rescue should have a criminal causal 
relationship, all of which endanger public safety. The crime should not be set up only by concealment, falsely reporting 
behavior. we should combine laws with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determine the body of 
crime. The Sin of this crime is form of negligence, those of intentional behavior or with laissez-faire policy should be 
sentenced by Intentional crime. 
Key words: the crime of concealment, false reports aobut accidents; public safety; the main obligations;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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